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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

论证报告技术评估意见

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我中心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

开了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暨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论证报

告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生态环境厅、蚌埠市生态环境局、蚌埠市五河县生态环境分

局、五河县全胜矿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和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入河排污口

设置变更论证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领导及代表共 30 名，会议邀请 7 位专家组成技术

评审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和专家观看了项目现场视频，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

情况的介绍和编制单位关于《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

论证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对《报告》内容提出了修改和完善

意见。经认真讨论，专家组认为：《报告》分析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后的排水对区域

水体水质、水生态及第三方的影响，以及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与相关标准、水域纳污能

力和限制排污总量、防洪安全等要求的相符性，结论总体可信。

我中心根据修改后的《报告》，提出技术评估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概况

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矿区位于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矿区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7°55′03″～117°56′29″，北纬 33°10′16″～33°11′01″。项目选

矿工业场地位于五河县小溪镇。采矿建设规模为 8万 t/a原矿，选矿规模为日处理原矿

300t，年工作日 330 天。项目共分两期建设，一期产品为金（铅）精矿，铅作为伴生金

属回收。二期产品为金（铅）精矿和铜（金）精矿，铅、锌作为伴生金属回收。

（二）废水产生、处理及排放情况

1.采矿工程

项目采矿工程主要水污染源包括：矿坑涌水、进出口轮胎冲洗废水以及生活污水。

冲洗废水以及生活污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矿坑涌水部分回用，多余部分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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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项目未开采，无矿坑涌水产生，项目类比安徽省公众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月 19 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21日对项目周边矿山长淮金矿（与本项目为同一矿带）

矿井涌水的监测结果，并于 2022 年 6月 10 日~12 日对铊进行了补充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矿井涌水中锌、铅、砷、镉、汞、镍、钴等重金属能够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其余污染因子均能满足《铜、镍、钻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及《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

表 2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

标准限值中相关指标的最低限值要求。

根据《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项目一期-280m 正

常涌水量 1948m3/d，最大涌水量为 2922m3/d；二期-400m 正常涌水量 2753m3/d，最大涌

水量为 4129m3/d。

项目矿坑涌水经水仓汇集沉淀后，由水泵抽至地表高位水池回用于采矿、充填站、

废石加工、运输道路洒水等用水，多余部分通过管道达标外排（一期约 1804.7m3/d，二期

约 2592.96m3/d），最终进入淮河。

《报告》要求，建设单位应设置中和沉淀矿井涌水处理措施（处理规模按 2800m3/d

设计，沉淀池容积应满足 2h 沉淀时间，约 250m3），一旦发现矿井涌水水质出现超标现

象，矿井涌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方可外排。

2.选矿工程

项目选矿生产排水全部进入选矿厂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厂区自建地埋式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一套，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破碎筛分工序洒水抑尘，不外排。车辆

进出口轮胎冲洗点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执行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淮河五河城南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Ⅱ类标准，一级保护区以外区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厂区外自然沟渠、杨庵大沟、红旗大沟、东风引河水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V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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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采矿区外排矿井涌水中锌、铅、砷、镉、六价铬、汞、镍、钴等重金属参照《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执行，其余污染因子执行《铜、镍、钴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

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限值中相关指标的最低限值。

采矿区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2020）中城市绿化标准后，用于矿区绿化、道路洒水抑尘，不外排。

选矿区废水全部进入选矿厂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

破碎筛分工序洒水抑尘，不外排。

二、水功能区管理要求和现有取排水状况

（一）水质管理目标和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排水路线为：矿区矿坑涌水至矿区地表高位水池通过管道排入杨庵大沟，再向

南排入红旗大沟经东风引河通过钱家沟泵站入淮河，本段淮河河道在水功能区划上属淮

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排水路线长度约 8.5km。

根据《安徽省水功能区划》和《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的确认函》（便函〔2023〕14 号），钱家沟泵站入淮河河道

在水功能区划上属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起始断面从蚌埠淮河大桥（解放路）至明

光市黄盆窑，长 76km，水质管理目标为Ⅲ类；杨庵大沟、红旗大沟、东风引河水质目标

为 V类。

根据《2018~2020 年度蚌埠市环境质量概况》和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

淮河各监测断面各类监测因子现状监测值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Ⅲ类水体功能要求，采矿区东侧排涝沟、杨庵大沟、红旗大沟、东风引河及选矿区排

涝沟、引河等各监测断面各类污染物现状监测值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功能要求。

（二）水功能区纳污能力与限制排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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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淮委组织的全流域 394 个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结果，论证区水

功能区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成果见表 1。

表 1 论证区淮河干流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及限制排放量统计表

水功能区
河流

（湖区）
河长
(km)

水质

目标

COD (t/a) 氨氮（t/a）
纳污

能力

2020 年限

制排放量

2030 年限

制排放量

纳污

能力

2020 年限

制排放量

2030 年限

制排放量

淮河蚌埠景观娱乐

排污控制区
淮河 11 Ⅳ 8312 8312 8312 427 427 427

淮河蚌埠滁州农业

用水区
淮河 76 Ⅲ 18818 2454 2454 1031 224 224

（三）水功能区现有取排水状况

经调查及现场查勘，目前，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河取排水情况见表2、3。

表2 取水单位调查清单

序号 取水单位名称 水源 取水量（万m3/a）

1
上海铁路局合肥给水所 淮河

120
蚌埠市铁路水厂 淮河

2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淮河 750
3 门台子电力排灌站 淮河 3153
4 霸王城电力排灌站 淮河 2577
5 五河县城南地表水厂 淮河 1032
6 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淮河 2100

表3 入河排污口单位调查清单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

序

号
入河排污口名称

污水

分类

排放

方式
排污口坐标

入河

方式

污水

主要来源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水

（万m3/a）
COD

（t/a） 氨氮（t/a）

1
五河县污水处理厂

混合入河排污口

混合废

污水
连续

E：33°9'6"
N：117°59'52"

明渠
区域生活污水

和工业废水
1495 370.87 6.52

2
五河县城南污水处

理厂入河排污口

混合废

污水
连续

E：33°5'27"
N：117°52'50"

明渠
区域生活污水

和工业废水
730 292 14.6

3
蚌埠市杨台孜污水

处理厂混合入河排

污口

混合废

污水
连续

E：32°56'54"
N：117°25'18"

明渠
城镇污水

处理厂
4123.33 597.29 9.58

4
凤阳县临淮镇西生

活入河排污口

生活污

水
间歇

E：32°54'39"
N：117°37'47"

明渠
市政生活

污水
212.6 73.2 21.8

合计 6560.93 1333.36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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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污水来源及构成

根据《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方庵金矿采选工

程主要废水为矿坑涌水，除部分用作生产外，其余全部外排；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

理装置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中城市绿化标

准后，用于矿区绿化、道路洒水抑尘，不外排。

1.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总量

（1）污染物种类

类比安徽省公众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2021年11月19日~21日对项

目周边矿山长淮金矿（与本项目为同一矿带）矿坑涌水进行的采样监测情况，同时参照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 2.3-2018）中表8特征水质参数表，矿区可

能排放污染物有pH、CODcr、悬浮物、氨氮、总磷、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铜、锌

、铅、镉、镍、砷、汞、铬、钴等。

（2）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根据《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二期建成营运后

矿区总排水量为 2592.96 m3/d，采矿区外排矿井涌水中锌、铅、砷、镉、六价铬、汞、

镍、钴等重金属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执行，其余污

染因子执行《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

准限值中相关指标的最低限值。据此计算矿坑涌水最高允许出水水质与污染物排放量见

表4。

表 4 矿坑涌水出水水质与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COD 氨氮 铅 砷 总汞 总镉 总铬 六价铬

标准值

（mg/L）
40 2.0 0.05 0.05 0.0001 0.005 1.5 0.05

污染物排

放量（t/a）
37.84 1.89 0.047 0.047 9.46×10-5 4.73×10-3 1.42 0.047

注：矿坑涌水各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过程中，排放浓度以排放标准限值计。

（二）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

1.水生态环境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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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置入河排污口不直接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

湿地以及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设置入河排污口不存在生态制约因素；排污口下游

至黄盆窑范围内的河段无生活饮用水源取水口，本项目排污口设置不会对饮用水源取水

口造成影响。

2.生态保护红线的可行性分析

依据《蚌埠市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分布图》，拟设置入河排污口不涉及生态红线。

3.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划的符合性

（1）与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①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

视为允许类。同时项目不属于《安徽省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 年本）》

中鼓励、限制及淘汰类项目，符合《安徽省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 年本）》

要求。

②项目属于金矿采选业，矿山产能为 8万吨/年矿石，符合《安徽省铁矿等十四个矿

种采选行业准入标准》（2018 年）中新建矿山中“金矿：地下开采 5万吨/年”相关规定要

求。

③项目建设符合《安徽省非煤矿山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定》（皖经信非煤[2015]301

号）、《安徽省非煤矿山管理条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

发[2005]109 号）、《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环发 HJ651-2013）中相

关规定要求。

（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废水最终经钱家沟入淮河，所在淮河流域属于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现状

污染物入河量不超过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限制排污总量。工程建设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相关内容要求。

②与《水污染防治法》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采矿区外排矿井涌水达标排放。建设单位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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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HJ819-2017）设置水量、pH 值等在线水质监测仪器。工程建设符合《水污染防治

法》相关内容要求。

③与《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现状年 2020 年排污口排污条件下，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 COD、NH3-N 不超过

限制排污总量；本项目将依照法律程序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在排污口安装水量、pH

值等在线水质监测仪器。工程建设符合《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相关内容要求。

④与《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的符合性分析

现状年 2020 年排污口排污条件下，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 COD、NH3-N 不超过

限制排污总量，水功能区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

标准。

⑤与《引江济淮工程治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的建设将提高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水平，项目处置后的排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中Ⅳ类标准限值，本项目位于引江济淮工程下游，不会对引江济淮工程造成不

利影响，且现状年 2020 年排污口排污条件下，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 COD、NH3-N

不超过限制排污总量，与《引江济淮工程治污规划》相协调。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排污口名称：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入河排污口；

设置单位：五河县全胜矿业有限公司；

排污口位置：东经 117°57′3.92″，北纬 33°10′54.96″；

排放方式：连续排放；

入河方式：管道；

排入水体及水功能区名称：矿坑涌水至矿区地表高位水池通过管道排入杨庵大沟，

再向南排入红旗大沟经东风引河通过钱家沟泵站入淮河，本段淮河河道在水功能区划上

属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排水路线长度约 8.5km；

排污口类型：新建；

排污口分类：工业入河排污口；

污水比例：工业废水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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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采矿区外排矿井涌水中锌、铅、砷、镉、六价铬、汞、镍、钴等重金属

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执行，其余污染因子执行《铜、

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限值中相关

指标的最低限值；

排放水量：2592.96m3/d（94.6 万 m3/a）。

四、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和水生态影响分析

（一）对水质的影响

1.对河道水质的影响

根据预测，正常工矿排水情况下，废水经钱家沟站汇入淮河后，钱家沟站以下各预

测断面水质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因此，

正常排污状况下，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降低沿线沟渠及淮河现状水环境质量要求，

满足区域管理要求。

非正常工矿排水，项目废水经钱家沟站汇入淮河后，钱家沟站以下各预测断面水质

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因此，非正常排污

状况下，该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降低沿线沟渠及淮河现状水环境质量要求，满足

区域管理要求。

方庵金矿入河排污口废水经管道和沿线沟渠通过钱家沟站入淮河口处，距下游黄盆

窑省控断面 4.0km，本次论证范围为钱家沟站入淮河口处至下游 4.0km 河段，根据预测可

知，在正常工况排水情况下，下游 4.0km 河段内各预测断面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因此，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对黄盆窑省

控断面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报告》要求：矿区仍须加强矿坑涌水的排放管理和环境风险应急措施处理，加强

矿坑涌水在线监测，在出现非正常工况条件下，应及时对矿坑涌水进行处理，达标后方

可排放。

2.对水功能区水质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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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水功能区终止断面为明光市黄盆窑。

根据预测分析，在淮河蚌埠闸下泄最小流量条件下，矿坑涌水在正常工况下，经过衰减

稀释到达该断面时均能达到Ⅲ类水要求，因此对该水功能区影响较小，满足水功能区水

质管理目标。

（二）对水生态的影响分析

1.对淮河干流水生态影响分析

（1）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项目矿坑涌水氮磷含量浓度较低，建设之后矿坑涌水达标排放，有利于排污明渠的

水生态恢复；且由于淮河干流水体流量大，退水排放对水质氨氮含量提升不大，因此总

体上新增污水排放对淮河浮游生物生活环境影响不大，对淮河水质的富营养化几乎没有

影响。

（2）对底栖动物的影响

钱家沟站附近水域受排污明渠东风引河水质影响，有可能在钱家沟站附近局部区域

形成耐污型底栖动物群落。矿坑涌水中的化学物质（铅、砷等重金属）可能会对该区域

内的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范围较小，不会给该区域内的水生生

物群落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项目运行单位及当地水环境管理部门应做好排污明渠及淮河生态日常监督工作，一

旦发现排污水体存在富营养化迹象，应立即开展相关措施，如每年秋冬季清理枯死植物，

日常尤其注重排污明渠清淤、除草、除芦苇等，以避免排污明渠水体的富营养化情况的

发生。

（3）对鱼类的影响

项目矿坑涌水中 COD 和氨氮含量较低，浮游生物不会明显增加，对鱼类索饵影响不

大；本项目污水最终纳污水体为淮河，水体规模较大且流动性好，正常工况各来水条件

下均能够满足下游淮河干流 III类水质要求，因此新增排污量对河道鱼类影响不大。

本次论证范围内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内存在淮河家鱼、鳊鱼产卵场蛙埠闸下、沫河

口、五河和浮山四个，其中蚌埠闸下、沫河口、五河的鱼类产卵场位于排污口上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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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测，正常工况下，矿坑涌水均能够满足下游淮河干流 III 类水质要求，且水域周边无

超标水域。因此基本满足淮河家鱼、鳊鱼产卵场的水质要求。

2.对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生态的影响分析

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起始断面为蚌埠淮河大桥（解放路）至明光市黄盆窑，长

76km，现状水质 COD 和氨氮指标均达到Ⅲ级水质标准。项目污水排放浓度已较低，根据

入河污水影响程度预测，排水对功能区水生态的影响较小。

（三）对地下水影响的分析

项目实施后，排水量为 0.03m3/s，排水量较小，不会改变沿途河道局部地下水和地表

水补给排泄关系。

项目对地下水影响半径为 2.7km，在此范围内，没有以取地下水作为集中生活、生产

用水，亦不存在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它保护区。零散分布的居

民一般取用浅层地下水作日常洗涤用水，矿坑排水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大。本项目而言，

矿坑排水主要是针对深层基岩地下水，在未导致浅层新生代地下水大量流失的条件下，

矿坑排水对区域地下水资源、露泉、地表沉降影响较小，不会引起明显的地面塌陷，项

目总体上对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影响很小。

（四）对第三者影响分析

1.对农灌用水取水户的影响

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矿坑涌水至矿区地表高位水池通过管道排入杨

庵大沟，再向南排入红旗大沟经东风引河通过钱家沟泵站入淮河。该路径中杨庵大沟、

红旗大沟、钱家沟泵站排水沟的水体用途为排涝。

本入河排污口设置不降低沿线沟渠及淮河水质类别，排水量为 2592.96m3/d、0.03m3/s，

排水量较小，不会导致沿线排涝沟及淮河水量明显增加，对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内

取水用户无影响。

2.对工业用水取水户的影响

蚌埠铁路水厂（与上海铁路局合肥给水所属同一取水许可设置的两处取水口）、蚌

埠市宏业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取水口位于钱家沟站入淮河口处上游沫河口断面以

上，入河排污口设置对其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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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生活用水取水户的影响

五河县城南地表水厂取水口位于钱家沟站入淮河口处上游 15km，本入河排污口设置

对其没有影响。

（五）取水影响和退水影响分析

根据《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取水影响和退水

影响分析如下：

1.取水影响

（1）矿床开采初期，地下水水位显著下降，随着金矿的开采，逐渐以矿床为中心形

成水位降落漏斗。

（2）矿山开采对第四系产生的影响很小，对矿床所在地层地下水位产生明显影响。

（3）周围村庄少量水井仅作为日常洗涤用水，评价区周边整体地下水利用程度较低。

矿区开采对周边居民用水影响程度较低。

（4）矿坑充水主要来源上覆的松散岩类孔隙承压水和基岩风化带（层）及构造裂隙

水，矿山开采及地下涌水对怀洪新河及淮河地表水体无直接影响。

2.退水影响

项目生产环节废污水及矿井涌水经处理后部分回用，多余部分经管道排入杨庵大沟。

正常排污状况下，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降低杨庵大沟现状水环境质量，满足区域

管理要求。正常工况下项目不会对水环境及第三者造成污染影响。

五、水环境保护措施

（一）日常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报告》提出项目日常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建设单位在矿区日常运行中，应根据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将水环境的监测作为重

要内容。定期进行水质常规监测统计，并将监测结果抄报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

2.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建立环境监测制度。

3.为进一步减小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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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论证矿坑涌水的中水回用方案，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

放。

（2）厂区绿化利用道路两侧的空地、构（建）筑物周围和其它空地见缝插针进行。

（3）沿厂区围墙内侧布置灌木树，逐渐形成隔离带。搞好园林绿化，种植多种树木、

爬藤植物和草木植物，提高景观质量。

（二）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及管理

根据国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和国家环保总局《排污口规范

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报告》要求：项目建成后设置一个污水总排放口，排污

口设置标志牌，排污口应符合“一明显，二合理，三便于”的要求，必须具备方便采取

水样和监测流量的条件。标牌上应注明该入河排污口名称、编号、位置坐标以及排入水

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排污口设置单位、监督单位名称及监督电话等。

六、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一）设置方案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拟建排污口设于厂区排水管道入杨庵大沟处，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不属于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区域，项目排污口设置符合《安徽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实施细则》要求。

（二）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合理性分析

根据预测，项目二期建成营运后，规划水平年 2028年排污口排污条件下，淮河蚌埠

滁州农业用水区 COD、NH3-N 不超过限制排放量 COD 2454t/a，NH3-N 224t/a。

（三）排水线路可行性分析

矿区排污口设置方案通过沟渠自流经钱家沟入淮河，在枯水期时基本可行，但需要

对杨庵大沟段阻水植被进行整治、清理；洪水期时需对杨庵泵站开机排水，排水进入红

旗大沟，后通过钱家沟涵闸排入淮河。

（四）防洪安全合理性分析

项目矿坑涌水量为 2592.96m3/d，占杨庵大沟、红旗大沟设计排涝流量的 0.12%、

0.08%，占钱家沟泵站设计抽排流量的 0.38%，占自排流量的 0.36%，不会对其排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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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产生任何影响。污水进入淮河后，由于泵站机排+自排流量仅占该段淮河设计行洪流量

的 0.1%，不会对淮河行洪产生影响。

七、评估结论

本项目排污口设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地方规划、环境保护等有关要求，符合《安

徽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皖水资源〔2017〕91 号）。地表水体纳污能力能

够接纳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排污口设置满足防洪要求，工程不涉及生态红线。在认

真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排污口水质和水量要求的情况下，本项目入河排

污口设置方案是可行的。

八、审批建议

1.建设单位应加强矿坑涌水排放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禁止超标超总

量排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拓展矿坑涌水回用途径，加大节水力度。

2.按照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规范设置入河排污口，在厂区总排口安装废水在线

监测设备，监测流量、pH 等，在线监控装置及视频监控设施应与当地环保部门污染源在

线监控系统联网。入河排污口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履行验收手续。验收合格并取得排污许

可证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3.落实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编制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排放应急预案，事故发生时

及时启动，严禁超标污水外排。

4.若本项目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等发生变化，或入河废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

及排放浓度、排放量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行政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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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

变更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安徽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于2022年12月29日～30日以视频会议形

式主持召开了安徽省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暨

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论证报告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蚌埠市生态环境局、蚌埠市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五河县全胜矿

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单位）、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

论证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领导及代表共30名，会议邀请7位专家组

成技术评审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和专家观看了现场影像资料，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情况的介绍和编制单位关于入河排污口设置

变更主要内容的汇报，参会专家及代表对论证报告相关内容提出了修

改意见。会议期间，经过质询答疑，编制单位和建设单位根据专家及

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充分地补充、修改和回答，并对论证报告进

行了相应修改和补充。经认真讨论，专家组形成如下技术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矿区位于五河县城50°方向直距约 4km 方庵子、聂浅村、

小新 庄一带。属五河县城关镇管辖。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

55′03″～117°56′29″，北纬 33°10′16″～33°11′01″。项

目选矿工业场地位于小溪镇上营村西北侧，104 国道的西侧，距离采

场 12.5km。一期：金（铅）精矿，铅作为伴生金属回收。二期：主

要产品为金（铅）精矿，铅、锌作为伴生金属回收，单含铜金铅矿体，

产品金（铅）精矿和铜（金）精矿，铅、锌也作为伴生金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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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县方庵金矿采选工程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已于2021年9月取

得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许可。本次拟将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到厂

区排水管道入杨庵大沟处，地理位置坐标为 117°57′3.92″E，33

°10′54.96″N。排污口性质为工业排污口，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

入河方式为管道。

采矿区外排矿井涌水中锌、铅、砷、镉、六价铬、汞、镍、钴等

重金属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执

行，其余污染因子执行《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

7-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及《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限值中相关指标

的最低限值。年排放污水总量94.6万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COD为

37.84t/a，氨氮为1.89t/a，铅为0.047t/a，砷为0.047t/a。矿坑涌水在

厂内净化后尾水通过管道排入杨庵大沟（排涝沟），再向南排入红旗

大沟经东风引河通过钱家沟泵站入淮河。结合《蚌埠市水功能区划》，

杨庵大沟、红旗大沟和东风引河未划分水功能区，主要为排涝功能，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有关的二级水功能区为淮河蚌埠农业滁州农业用水

区。

二、论证方法、依据、范围、水平年

报告论证目的明确，方法正确，编制依据较充分；论证范围、现

状水平年2020年选取合理。

三、入河排污口位置及受纳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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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矿坑涌水至矿区地表高位水池通过管道排入杨庵大沟，再向

南排入红旗大沟经东风引河通过钱家沟泵站入淮河，本段淮河河道在

水功能区划上属淮河蚌埠滁州农业用水区，排水路线长度约8.5km。

四、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

项目为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类型为工业排污口，排放方式为连

续排放，入河方式为管道。报告分析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与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划相符性，结论基本可信。

五、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和水生态影响分析

《报告》分析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后的排水对区域水体水质、

水生态及第三方影响，结论基本可信。

六、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报告》分析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变更与相关标准、水域纳污能力

和限制排污总量、防洪安全等要求相符性，结论基本可信。

七、水资源保护

《报告》明确了水资源保护措施与事故工况下的应急处理措施，

基本满足区域水资源保护要求。

八、结论和建议

综上，《报告》结论总体可信。

建议进一步复核事故工况下水质预测成果，完善事故风险分析内

容；结合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及监管要求，进一步完善《报告》。

2022年12月30日




